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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孔令生 勾军成

本报讯 为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
增强罪错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法治意识，
4 月 3 日，商水县人民检察院组织罪错未成年
人前往商水县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检察官带领罪错未
成年人在烈士纪念碑前肃立默哀，并向革命烈
士敬献鲜花，表达深切的哀悼和崇高的敬意。

随后，检察官向罪错未成年人讲述了革命
烈士的英勇事迹，勉励他们要铭记历史，继承
革命烈士的遗志，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同时，鼓励他们认真反思，积极改过自新，做遵
纪守法、健康成长的新时代青少年。

祭扫活动结束后， 罪错未成年人纷纷表
示，此次活动让他们深受教育，更加明白了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 他们要积极改正错误，珍惜
机会，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不辜负检察机关
和社会的期望。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缅怀革命先烈的形式，
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思想教育和法治熏陶，帮
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今后的工作中，商水县人民检察院将继续探
索更多有效的教育帮扶方式，努力帮助罪错未
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
的人才。

商水县检察院组织罪错未成年人清明祭扫

□通讯员 贾静雅 宋文情

本报讯 日前， 西华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一起涉
及两家企业的买卖合同纠纷，为优化当地营商环境注
入了强劲的司法动力。

西华县某建材公司与周口某劳务分包公司因买卖

合同履行起纷争，双方在货款支付、违约金等问题上争
议较大，遂诉至西华县人民法院。 承办法官王泽生详

细梳理案情，发现此次纠纷源于被告未及时还款，但双
方过往合作基础良好。考虑到涉案双方均为民营企业，
为降低诉讼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王泽生秉持 “调解优
先、实质解纷” 的原则，积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调解期间，王泽生多次组织双方面对面协商，仔细
核对双方货款支付情况，并从法律规定、商业信誉、长
远合作等方面耐心释法说理。经过不懈努力，王泽生最
终促使双方互谅互让，达成了分期付款的调解协议。

������驻所检察干警查看食材质量。 为保障在押人员“吃得卫生、吃
得安全”，近日，扶沟县人民检察院驻所检察室在扶沟县看守所开
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 通讯员 邵钧波 万晓康 摄

保障在押人员
“舌尖上的安全”

高效调解化纠纷 司法护航优环境

交通执法进行时

多部门联合执法
严查货车超限超载
□通讯员 杨华伟

本报讯 为进一步规范交通运输秩

序， 保障道路桥梁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近日 ，周口市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支队联合西华县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大队、西华县公安交警部门、漯
河市临颍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

队， 共同开展治理货车超限超载运输专
项行动。

行动中，联合执法人员分工明确，各
司其职，紧密协作。交警凭借专业的交通
管理经验，负责指挥交通、引导车辆有序
接受检查，保障现场交通秩序顺畅，避免
因执法造成大面积拥堵。 交通执法人员
对过往货车进行细致检查， 精准检测车
辆载货情况， 不放过任何可能存在超限
超载问题的细节。

对于发现的超限超载车辆， 联合执
法人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同时，他们耐
心向货车司机宣传超限超载运输的危

害，引导货车司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
全运输、合法经营。

此次行动是跨区域、 多部门协同合
作的有力实践， 全面整合了各方执法资
源，形成了强大的执法合力，有效震慑了
违法运输行为。

□通讯员 丁旭

为缓解交通拥堵，一些城市采取摇号等措施限制
购车指标。 那么，个人购车指标能否进行转让呢？ 近
日，鹿邑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北京市个人购车指
标转让而引发的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件，法院依法判
决转让协议无效，并判决退还购车款。

基本案情

2016 年 1 月，王某与齐某签订《北京市小客车购
置指标转让协议》， 约定王某将其北京市个人小客车
配置指标以 6.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齐某。

2016 年 9 月，齐某又与刘某签订《北京市小客车
购置指标转让协议》， 约定齐某将从王某处购买的北
京市个人小客车配置指标以 8.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刘某。 刘某向齐某支付 8.5 万元后，齐某将王某名下
的京 Q*** 车辆交付给刘某使用。

2024 年 4 月 25 日，王某将京 Q*** 车辆拖走。刘
某与齐某、王某协商无果后，遂将二人诉至法院，要求
确认其与齐某签订的《北京市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
议》无效，并要求齐某、王某返还 8.5 万元。

裁判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购买车辆指标的行为扰乱
了北京市对于小客车配置指标的调控管理秩序，因此
其与齐某签订的 《北京市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
无效。 齐某应退还刘某支付的转让费，而刘某应向齐
某返还京 Q*** 车辆。考虑到涉案车辆已被王某拖走，
以及王某与齐某签订的《北京市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
协议》亦无效，王某也应向齐某返还转让费。

判决后，当事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维持
原判。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的
规定，此类转让协议应当认定为无效。 另外，不仅买卖
购车指标的行为无效，租用、借用他人购车指标还可能
面临车辆被私自出售、抵押甚至强制执行的风险。

“京牌”指标转让靠不靠谱？

缅怀革命先烈 增强法治意识


